
空间应用中心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使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的使用管

理，根据中科院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以下简称《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是我中心取得事业单位法人

资格的合法凭证，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条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组织机构代码

证》（以下简称《组织机构代码证》）是证明我中心具有法定标识的

凭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分为正本、副本及电子副本（IC 卡），

正本、副本及电子副本（IC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条 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由

综合办负责管理。 

第二章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的使用 

第五条 根据《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05〕15 号）的规定，中心《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于以中心名义办理以下手续： 

1. 刻制印章、办理机动车船牌照；  

2. 申办有关社会保险事宜；  

3. 开立银行账户、贷款；  

4. 申办税务登记、减免税收及其他优惠；  



5. 土地、房产登记、产权证明等事宜；  

6. 购领收据、发票、支票专用证等；  

7. 国有资产登记管理和统计登记。 

8. 法律诉讼、公证事宜； 

9. 人事调动和工资基金管理事宜； 

10. 申办海关事宜以及按照有关规定要求事业单位提交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其他事宜。 

第六条 凡申报科研项目、办理房产登记、产权证明、车辆年检、

法人证书年检及公派、因私出国等，可使用空间应用中心《组织机构

代码证》。 

第七条 申请使用《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需填写《中国科学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使用申请表》

（见附件）。经部门负责人及业务主管部门签字同意后报中心主管领

导审批，综合办公室根据相关事项按要求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正本、副版或复印件，综合办公室需在复印

件上注明使用事由、有效时限。  

第八条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一般不

提供原件，如需使用原件（包括副本原件），综合办公室需派专人陪

同。 

  

第三章  附则 

第八条  本规定由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 2013年 10月 10日起施行。 



附件 

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使用申请表 
 

申请人/ 

部门 
 

经办人及

联系电话 
 

事 

由 

 

 

法人证书 

1．需复印件    张。 

2．需借用副本。 

借用日期：   年  月  日   归还日期：    年  月  日 

3. 是否需加盖公章。是□  否□ 

组织机构 

代码证 

1．需复印件    张。 

2．需借用副本（或 IC卡）。 

借用日期：   年  月  日  归还日期：    年  月  日 

3. 是否需加盖公章。是□  否□ 

申请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业务主管部门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备注 



 


